吉首大学专业技术职称认定表

（新进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填写）
所在单位：              

姓     名：                           

需认定专业

技术职称：                           

分支专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新进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需确认其专业技术职称的，请填写此表，向人事处专技科申报。

2.此表填写内容作为我校认定新进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依据。

3.请同时提供个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职称下达文件及证书、参评现任职称及之后的工作成果等证明材料。

4.此表一式2份，电子版发送到jsdxzjk@126.com,纸质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后请提交到人事处专技科（创业园406室）。
1、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

证号
	
	照片

	性别
	
	出生

年月
	年　月
	出生地
	
	

	民族
	
	政治

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入校工作时间
	     年　 月
	在编/非在编
	
	

	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年限
	       年
	现工作岗位/学科专业
	

	已取得专业技术

职称
	
	取得方式

(评审/认定/考试/考评)
	
	取得

时间
	    年  月  日

	颁发职称证书的单位或机构
	
	证书

编号
	


2、已有专业技术职务聘用情况

	任职起止

时间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部门及岗位
	工作期间聘用的专业技术职务及行政职务

	
	
	
	


3、学历、学位情况
	学历
	学位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习类型
	学制

	
	
	
	
	
	
	


4、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工作岗位
	从事专业

或项目

	
	
	
	


5、工作成果

	（1）主持教学科研项目情况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级别
	角色或排名
	批准经费

	
	
	
	
	
	

	（2）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时间
	项目名称
	类别
	级别与等级
	角色或排名
	批准部门

	
	
	
	
	
	

	（3）论文、著作发表情况

	时间
	题目
	刊物（学术会议）名称与等级
	发表或出版（组织）单位
	合（独）著

及本人排名

	
	
	
	
	

	（4）社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时间
	项目或专利名称
	项目或专利类别、等级
	项目或成果转化单位
	本人排名

	
	
	
	
	


6、单位意见

	用人单位初审及推荐意见

	                负　责　人：　　

（公章）

　　　　　　　　　　　　　　　　　                    年　　月　　日


7、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负责人：                        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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